
威环政发〔2023〕9号

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
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部分区政府规范性文件

的决定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里口山管理服务中心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按照《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过评估，决定废止《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野外用火的通告》等2件政府规范性文件、宣布失效《关于印发环翠区区属国有企业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等5件政府规范性文件。凡废止和宣布失效的政府规范性文件，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

附件：1.决定废止的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

2.决定宣布失效的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
   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14日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附件1
决定废止的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
	序号
	文件名称
	文号
	登记号
	施行日期

	1
	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关于禁止野外用火的通告
	威环政发〔2021〕2号
	HCDR-2021-0010001
	2021年3月9日

	2
	关于印发《威海市环翠区会计人员委派制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	威环政发〔2000〕26号
	HCDR-2019-0010001
	2000年7月11日


附件2
决定宣布失效的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

	序号
	文件名称
	文号
	登记号
	施行日期

	1
	关于印发《环翠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威环政发〔2017〕11号
	HCDR-2019-0010005
	2017年8月28日

	2
	关于印发《环翠区体育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	威环政发〔2002〕8号
	
	2002年6月23日

	3
	关于印发环翠区区属国有企业投资管理办法的通知
	威环政字〔2018〕6号
	HCDR-2019-0010007
	2018年2月11日

	4
	关于印发《环翠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威环政字〔2018〕7号
	HCDR-2019-0010008
	2018年2月11日

	5
	关于印发《威海市环翠区森林防火野外火源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	威环政字〔2018〕138号
	
	2018年9月30日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 

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
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年12月14日印发  



